南京中医药大学工会委员会

中医大工字（2020）8号

关于公共外语教学部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国际教育学院分工会设置调整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：
根据《关于公共外语教学部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国
际教育学院党组织设置调整的通知》（南中医大委〔2020〕6号），依据工会组织与党组织对应设置的原则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将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与国际教育学院从机关分工会 调整至公共外语教学部分工会，特此通知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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